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巨 107 偵 322 竊盜 旗山分局 吳○發 起訴

玄 106 偵緝 474 詐欺 中三分局 施○軒 不起訴處分

玄 106 毒偵 2644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○屏 緩起訴處分

玄 106 毒偵 275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施○青 緩起訴處分

玄 107 偵 4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○堂 聲請簡易判決

玄 107 偵 31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玄 107 偵 3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○輝 起訴

玄 107 偵 39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鄧○友 聲請簡易判決

玄 107 撤緩毒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潘○良 起訴

玄 107 撤緩 8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鍾○馨 聲請簡易判決

玄 107 撤緩 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王○富 撤銷緩起訴處分

玉 106 偵 11082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薛○宜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玉 107 偵 342 過失傷害 簽○ 楊○合 不起訴處分

玉 107 偵緝 2 竊盜 雄高分檢
N○UYEN

THI
不起訴處分

光 106 偵 7672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林○文 起訴

光 106 偵 11040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張○偉 起訴

光 106 偵 12665 贓物 旗山分局 陳○明 不起訴處分

光 106 偵 12665 竊盜 旗山分局 陳○信 聲請簡易判決

光 106 偵 1292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劉○隆 不起訴處分

光 106 調偵 1063 公共危險 高市岡山區所 謝○憲 不起訴處分

光 107 偵 33 毀棄損壞 鄭○誠 沈○豪 不起訴處分

光 107 偵 33 毀棄損壞 鄭○誠 胡○忠 不起訴處分

光 107 偵 33 毀棄損壞 鄭○誠 蔡○誠 不起訴處分

光 107 偵 685 竊盜 左營分局 林○景 起訴

地 106 偵 10121 詐欺 雄高分檢 詹○民 聲請簡易判決

地 106 偵緝 370 詐欺 岡山分局 施○忠 起訴

地 107 毒偵 9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○閔 起訴

成 107 偵 28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李○雄 起訴

成 107 偵 28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陳○珍 起訴

成 107 偵 29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黃○陞 起訴

成 107 偵 577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○明 不起訴處分

呂 107 速偵 9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何○榕 緩起訴處分

來 107 偵 473 詐欺 雄高分檢 賴○偉 不起訴處分

來 107 偵 485 詐欺等 蔣○榮 林○霖 不起訴處分

來 107 偵 486 詐欺等 蔣○榮 林○霖 不起訴處分

來 107 偵 486 詐欺等 蔣○榮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

來 107 調偵 66 公共危險 高市岡山區所 吳○橋 起訴

果 107 偵 249 詐欺 王○林 巫○奇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249 詐欺 王○林 陳○?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調偵 83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吳○清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調偵 83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陳○美 不起訴處分

河 106 偵 10909 詐欺 臺灣高檢 郭○仁 不起訴處分

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公告日期：107年01月16日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

河 106 偵 12264 竊盜 湖內分局 楊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河 106 偵 12508 竊盜 左營分局 戴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河 107 撤緩 3 放火燒燬建物 簽○ 陳○忠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律 107 速偵 7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蔡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7 速偵 7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潘○田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7 速偵 77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陳○元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7 速偵 78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葉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7 速偵 7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○山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7 速偵 8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洪○頌 緩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10755 詐欺 雄高分檢 徐○駿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12158 詐欺 楠梓分局 張○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12780 詐欺 臺灣高檢 張○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緝 487 詐欺 岡山分局 徐○駿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毒偵 1945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王○中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毒偵 2526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彭○源 起訴

為 107 偵 1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葉○聖 不起訴處分

為 107 速偵 1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姜○岡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○圳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朱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○維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潘○瑋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方○敬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高○虎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7 速偵 10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楊○宇 緩起訴處分

海 106 偵 1014 詐欺等 雄高分檢 林○章 起訴

海 107 偵 159 家庭暴力防治 仁武分局 莊○昌 不起訴處分

海 107 偵 159 家庭暴力防治 仁武分局 莊○翔 不起訴處分

海 107 偵 247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石○嫣 不起訴處分

淡 106 毒偵緝 194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陳○良 不起訴處分

淡 107 毒偵 4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○鳳 起訴

稱 106 偵 12856 肇事逃逸 左營分局 劉○琳 緩起訴處分

稱 107 偵 160 竊盜 佳里分局 洪○賢 起訴

稱 107 偵 279 家庭暴力防治 楠梓分局 王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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